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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主席請委員參閱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文
件，即ECI(2010-11)12，當中載列自 2002年以來獲
批准的政府當局首長級編制最新變動。  
 
 
EC(2010-11)21 建議把知識產權署 2個常額職位由

高級律師 (總薪級第 45至 49點 )提升
至助理首席律師 (首長級 (律政人
員 )薪級第 1點 )，由 2011年 8月 1日起
生效，以加強聆訊小組首長級人員
的支援  

 
2.  主席向委員表示，政府當局的建議是把知
識產權署 2個常額職位由高級律師 (總薪級第 45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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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點 )提升至助理首席律師 (首長級 (律政人員 )薪級
第 1點 )，由 2011年 8月 1日起生效。  
 
3.  工商事務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議員匯報，事

務委員會曾於 2011年 1月 18日的會議上討論這項建

議。委員普遍支持這項建議，並認為可藉此加強聆

訊小組首長級的專業支援。不過，部分委員質疑提

升職位的建議能否有助解決個案數目增加所引致

的問題，以及解決知識產權署面對的高員工流失率

和招聘困難問題。政府當局解釋，這項建議會增加

律師職系的晉升機會，因此有助挽留員工，並可加

強知識產權署培訓初級聆訊人員的能力，從而有助

清理積壓的工作。政府當局會加強員工培訓，包括

提供海外培訓機會，作為提升員工士氣的誘因。應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已在提交小組委員會的

文件中提供補充資料，說明這項提升職級的建議在

提高員工士氣及解決員工流失和招聘問題方面的

成效。  
 
4.  這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委員同意小組委

員會應建議把項目提交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
審批。  
 
 
EC(2010-11)22 建 議 開 設 1個 首 席 獸 醫 師 新 職 級

(首長級薪級第 1點 )及在漁農自然

護理署轄下檢驗及檢疫分署開設 1
個首席獸醫師常額職位 (首長級薪

級第 1點 )，以便提供所需的支援和

高水平的專業知識，以加強本港的

公共獸醫服務  
 
5.  主席向委員表示，政府當局尋求小組委員

會 支 持 開 設 1 個 首 席 獸 醫 師 新 職 級 (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點 )及在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 "漁護署 ")轄下檢

驗及檢疫分署開設 1個首席獸醫師常額職位 (首長級

薪級第 1點 )，以加強本港的公共獸醫服務。食物安

全及環生事務委員會曾於 2011年 1月 11日討論政

府當局的建議。事務委員會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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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下稱 "薪常

會 ")的建議而提出的建議，即是在高級獸醫師職級

之上增設一層架構，提供高層次專業意見，以助於

食物安全、公共衞生、動物福利及管理方面制訂相

關政策和適當的措施。不過，事務委員會委員關注

到開設首席獸醫師職位可如何有助制訂促進動物

福利及管理的政策，尤其是制訂動物友善政策，因

為社會越來越關注動物福利及動物管理事宜。事務

委員會已要求政府當局就首席獸醫師在這方面擔

當的策略角色提供補充資料。  
 
新的首席獸醫師職位的職責  
 
6.  黃定光議員支持這項人員編制建議，並詢

問擬議首席獸醫師職位的職責。  
 
7.  食物及生局副局長提到擬議首席獸醫師

職 位 的 建 議 職 責 說 明 及 EC(2010-11)22 第 16 至

18段，並表示新的首席獸醫師會負責監督動物管理

(行動 )科、動物管理 (發展 )科、動物衞生科及獸醫化

驗科。主要職責是在動物管理和福利及動物疾病控

制的事宜上帶領落實各項服務發展及改善措施。擬

議首席獸醫師主要負責督導的工作，包括就流浪貓

狗及流浪牛的管理制訂改善措施、推廣負責任飼養

寵物之道及動物福利、改善動物領養服務、制訂狗

隻 "捕捉、絕育、放回 "試驗計劃、檢討售賣動物活

動的發牌管制，以及就動物管理和動物福利制訂立

法建議。首席獸醫師亦會就制訂動物及公共衞生措

施提供高層次的專業意見及領導，以便迅速偵測及

有效控制新出現的動物疾病。  
 
獸醫師職系對建議的反應  
 
8.  李鳳英議員提到政府當局在其文件第 24段
中載述，獸醫師職系人員大致上支持開設首席獸醫

師職系及 1個首席獸醫師職位。李議員詢問員工對

這項建議的支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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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食物及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為跟進

薪常會的建議，漁護署曾於 2009年年初進行檢討，

結論是考慮到獸醫師的工作較以往複雜，因而有需

要開設 1個首席獸醫師職級 (首長級薪級第 1點 )。新

的 首 席 獸 醫 師 職 級 會 有 助 強 化 職 系 內 的 專 業 領

導，以及加強獸醫專業的規管職能。漁農自然護理

署副署長 (下稱 "漁護署副署長 ")補充，除了開設新

的首席獸醫師職級外，當局亦會推行其他改善措

施，例如調高獸醫師職系的起薪點，以及提升專業

培訓及技術支援。這些改善措施部分已經落實。獸

醫師職系在過程中獲充分諮詢，而開設首席獸醫師

職系及 1個首席獸醫師職位的建議獲得獸醫師職系

及其他 3個專業職系 (即農業主任、漁業主任及林務

主任職系 )的支持。  
 
遺棄動物的問題  
 
10.  葉劉淑儀議員表示，雖然她不反對政府當

局的建議，但她期望政府當局在處理被遺棄寵物方

面多做工夫，因為這不僅是一種虐畜行為，亦對市

民造成滋擾，並會令環境生惡化。由於公共屋

及部分私人屋苑推行禁止飼養寵物的政策，大量寵

物 (主要是貓狗 )被主人遺棄。很多人關注到流浪動

物造成的危險、滋擾及環境生問題。這問題在離

島尤其嚴重。她促請政府當局加強教育市民，提高

他們對寵物負責任的意識，並以同情及寬大的手法

對待只有貓狗作伴的公屋單身租戶。  
 
11.  食物及生局副局長表示，就公共屋的

情況而言，房屋委員會 (下稱 "房委會 ")曾推出 "可暫

准原則 "這項一次性措施，容許公屋租戶繼續飼養小

型狗隻，直至狗隻去世，而房委會不太可能會再度

推行 "可暫准原則 "的安排。他希望委員理解房委會

必需在作為寵物愛好者的個別租戶的需要與減低

滋擾和避免危害公眾健康的需要之間求取平衡。至

於私人屋苑，政府當局不適宜干預業主立案法團有

關飼養寵物的決定。他強調，漁護署一直採用多管

齊下的方式處理被遺棄動物的問題，包括透過不同



經辦人／部門  

 6

渠道加強推廣動物福利及教育，以提高市民對寵物

負責任的意識、與動物福利機構及民政事務處合作

減少流浪貓狗的數目，以及藉發牌規管動物售賣

商。  
 
12.  為 回 應 葉 劉 淑 儀 議 員 及 主 席 對 狗 隻 " 捕
捉、絕育、放回 "試驗計劃最新進展的提問，漁護署

副署長表示，漁護署正與動物福利機構積極討論在

選定地點推行試驗計劃的詳細安排。他表示，在地

區層面得到市民的大力支持，對於確保計劃日後成

功推行極其重要。政府當局會繼續諮詢區議會及區

內居民，尋求他們支持試驗計劃。愛護動物協會一

直有為全港的貓隻提供絕育服務。  
 
新的首席獸醫師職位的職級  
 
13.  潘佩璆議員表示，代表香港工會聯合會的

委員支持這項建議。不過，鑒於首席獸醫師將會履

行的職責範圍廣泛且複雜，他質疑該職位的擬議職

級 (即首長級薪級第 1點 )是否恰當。他表示，當局日

後應檢討該職位的職級，並要考慮到出任人員需處

理範圍廣泛的跨部門統籌工作，例如走私動物及動

物福利教育、管理與動物有關的疾病 (例如嚴重急性

呼吸系統綜合症及禽流感 )帶來的威脅及挑戰、規管

寵物店及私人執業獸醫，以及就針對虐畜個案的執

法行動與香港警務處聯絡等。  
 
14.  食物及生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

局知悉社會上對動物管理和福利及與動物有關的

疾病的關注與日俱增。基於這個背景，政府當局建

議開設新的首席獸醫師職位，監督落實各項促進動

物福利及管理的事項，以加強本港的公共獸醫服

務。關於該職位的職級，公務員事務局副秘書長 1
解釋，屬首長級薪級第 2點的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

署長 (下稱 "漁護署助理署長 ")職級是獸醫師、農業

主任、漁業主任及林務主任職系的高級專業人員的

晉升職級。這 4個職系的所有高級專業人員均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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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通過公平競爭晉升至漁護署助理署長職級。政

府當局會不時檢討獸醫師職系的工作及職系架構。  
 
其他關注  
 
15.  黃定光議員表示， "animal welfare"一詞的

中譯 (即 "動物福利 ")既不恰當且有誤導之嫌。食物

及生局副局長察悉黃定光議員的意見。他表示，

該中文用詞是英文用詞的直譯，採用 "動物福祉 "可
能較恰當。  
 
16.  黃容根議員表示，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歡迎

政府當局的建議。他呼籲政府當局檢討售賣動物活

動的發牌管制、設立有效的發牌制度以加強規管寵

物店和寵物繁殖商，以及加強針對從內地及其他地

區走私動物到香港的執法行動。政府當局備悉有關

意見。  
 
17.  這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委員同意小組委

員會應建議把項目提交財委會審批。  
 
 
EC(2010-11)23 建議開設 1個設有 3個職級的法證

會計師新職系，分別為總法證會計

師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第 45點 )、高

級法證會計師 (廉政公署人員薪級

第 41至 44a點 )、法證會計師 (廉政公

署人員薪級第 26至 40點 )，以及 1個
總法證會計師的常額職位 (廉政公

署人員薪級第 45點 )，以掌管在執

行處新開設的法證會計組；開設

1個新的總廉政主任職級及把 2個
常額職位由高級廉政主任職位 (廉
政公署人員薪級第 43至 44a點 )提
升至總廉政主任職級 (廉政公署人

員薪級第 45點 )，以掌管廉政公署

執行處的G組及R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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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主席表示，政府當局請小組委員會考慮以

下建議：在廉政公署開設 1個設有 3個職級的法證會

計師新職系、開設 1個新的總廉政主任職級，以及

開設 1個法證會計師職位和 2個總廉政主任職位，並

刪除 2個高級廉政主任職位作抵銷。  
 
19.  主席進一步表示，保安事務委員會曾於

2010年 12月 7日討論政府當局的人員編制建議。事

務委員會委員不反對這項建議，但他們關注到 2個
擬議新職位的職務可能會重疊，以及調查工作的性

質及數量是否顯著有變，導致需要開設法證會計師

職系、新的總廉政主任職級及多個新職位。委員要

求政府當局在提交小組委員會的文件中提供所需

資料。 

 

20.  這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委員同意小組委

員會應建議把項目提交財委會審批。  
 
2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1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4月 13日  

 


